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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第1次核能電廠除役管制會議紀錄 

一、時間：110年5月12日（星期三）上午9時30分 

二、地點：原能會二樓會議室及六樓會議室(視訊) 

三、主席：張處長欣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如出席名單 

五、紀錄：莊宴惠 

六、本次會議討論議題及決議事項： 

(一)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追蹤報告 

(台電公司說明函復辦理情形：略) 

1. 109年第1次會議-議題1決議事項(10905A0100)： 

請台電公司依要求及時程，儘速提送相關報告。 

台電公司說明： 

(1) 有關「核二廠放射性廢液處理系統及固化系統機組除役期

間運轉安全評估報告」，本公司於110年4月26日電核發字

第1108042955號函，提報大會物管局核備。 

(2) 本項陳請結案。 

決議事項： 

「核二廠放射性廢液處理系統及固化系統機組除役期間運轉

安全評估報告」，台電公司已提報本會物管局審查，後續回

歸案件辦理，本項結案。 

2. 109年第2次會議-議題1決議事項 (10911A0100)： 

IAEA DRiMa 報告匯集各國除役之經驗，請台電公司完整研

析 IAEA DRiMa 報告，就其考量的面向與關切要項，檢視已

考慮或參採之處，擇有利於風險管理的部分，於兩個月內

提出執行時程規劃，再移由核管案件處理。 

原能會說明與提問： 

(1) 台電公司核電廠陸續將進入除役階段，年底核二廠一號機

執照屆期，相關除役事項不能僅考慮核一廠，建議本項議

題應回饋至核二、三廠程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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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進入除役階段前就程序書完備作業及時程，應建立機制

追蹤項目。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 

(1) 待核二廠及核三廠進入除役，相關經驗將回饋至核二廠及

核三廠。 

(2) 核二廠1號機進入除役階段，機組狀況仍以2號機運轉狀況

為優先，風險管理將以2號機運轉作為管控基準，並列入

管控項目，待核二廠2號機正式進入除役階段前一個月備

妥相關程序書，另核三廠將比照辦理。 

決議事項： 

(1) 本項依現行管制作法，請台電公司於核電廠執照屆期前一

個月備妥風險管理等程序書。 

(2) 本項管制會議不再追蹤。 

3. 109年第2次會議-議題2決議事項 (10911A0200)： 

請台電公司於2個月內提出書面報告，就核電廠除役作業承包

商專業技術能力與資格要求之審核及控管機制提出說明，其內

容應包括： 

A. 如何掌握重要除役工項之關鍵技術與人員資格證照要求，

以納入對承包商之資格要求與執行之稽查事項。 

B. 台電公司及各核電廠對其他友廠在此議題上之經驗蒐集或

交流與回饋機制。 

C. 為除役過程必須執行之非技術關鍵項目，如拆除物件物流

系統。 

原能會說明與提問： 

(1) 本項對台電公司書面答覆無進一步意見，台電公司答覆偏

重於個人專業及技術能力部分，然廠家本身相關技術經驗，

包含品保制度等應列入考量。 

(2) 本次新增議題3台電公司簡報涉及承包商管理及品質等相

關內容，建議相關內容於新增議題三討論。 

決議事項： 

併入本次新增議題3討論，本項先行結案。 

4. 109年第2次會議-臨時動議辦理事項 (10911B0100)： 

請台電公司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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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二廠除役計畫重要管制事項於進入除役階段前應辦事項，

請台電公司提出妥善規劃，並於今(109)年12月中旬前到會

說明。 

(2) 請參照核一廠之作法，於110年1月底開始提出核二廠除役

計畫重要管制事項辦理情形半年報。 

(3) 於110年1月15日前，就下列事項提出規劃作法與辦理時程： 

A. 核二廠除役計畫承諾辦理事項(自主管制事項)盤點。 

B. 核二廠除役計畫重要管制事項、審查意見與承諾辦理事

項，回饋並修訂核一廠除役計畫。 

C. 核一、二廠除役計畫重要管制事項、審查意見與承諾辦

理事項，回饋至核三廠除役計畫。 

原能會說明與提問： 

(1) 辦理事項(1)就台電公司陳報修訂「核二廠除役計畫重要

管制事項於進入除役階段前應辦事項之規劃與期程」最新

版簡報，請說明後續依規劃時程陳報情形。 

(2) 辦理事項(1)之核能電廠除役管制作業溝通會議所提簡報，

包含重要管制事項相關規劃及時程之細部內容，台電公司

應納入半年報進行陳報作為後續追蹤。 

(3) 辦理事項(3)A 有關核二廠除役計畫承諾辦理事項(自主管

制事項)之每半年及每月追蹤管制辦理情形，請參照核一

廠就相關管制追蹤納入相關程序書。 

(4) 辦理事項(3)C 核一、二廠相關事項回饋至核三廠除役計畫，

列入後續核三廠審查程序確認其辦理情形。 

台電公司說明： 

(1) 辦理事項(1)簡報大會已於今年3月8日核備，台電公司將

依承諾事項辦理。 

(2) 辦理事項(1)簡報內容已針對大致時程進行規劃，於半年

報時將參考簡報內容提報。 

(3) 辦理事項(2)台電公司已於110年1月29日來函陳報大會

「台電公司第二核能發電廠除役計畫重要管制事項109年

下半年辦理情形」。 

(4) 辦理事項(3)A 核二廠除役計畫承諾事項辦理之後續追蹤管

控，將參考核一廠辦理經驗，建立追蹤管制平台，並將相

關追蹤管制時程及辦法納入程序書。 

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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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理事項(1)核能電廠除役管制作業溝通會議所提簡報，

重要管制事項相關規劃及時程之細部內容，請台電公司納

入半年報陳報。 

(2) 辦理事項(2)結案。 

(3) 辦理事項(3)A 有關核二廠除役計畫承諾辦理事項(自主管

制事項)之每半年及每月追蹤管制，及電廠追蹤管制平台

之建立，請將核一廠相關經驗回饋至核二廠，應參考核一

廠建立追蹤管制平台，並將相關追蹤管制時程及辦法納入

程序書。 

(4) 辦理事項(3)C 核三廠除役計畫後續審查及後續經驗回饋，

請依台電公司說明將核一、二廠經驗回饋至核三廠，後續

核三廠審查過程，若經驗需回饋至核一、二廠，將再另案

提出。 

(5) 辦理事項(1)、(3)項持續追蹤。 

(二)本次會議討論議題 

議題1：台電公司對核一廠廢料管理區(WMA)除污設備設置之規劃

作法與辦理時程。 

(台電公司簡報：略) 

原能會說明與提問： 

(1) 請台電公司考量輻射偵測速度與除污速度的搭配，以氣渦

輪機拆除偵測為借鏡，就偵測速度跟不上除污速度，若發

生輻射偵測延遲時暫存區規劃與配比。 

(2) WMA 每日除污量約2公噸，預估除污金屬廢棄物處理約

4000公噸，請說明處理估算所需時間，另若考量儘速拆除

現場設備，請說明處置與放置情形。 

(3) DCR 程序係針對機組系統或設備修改需有詳細評估，現有

規劃為獨立區域建立設備，簡報說明「依DCR程序申請執

行」之方式應再考量，建議修正為「比照DCR程序申請執

行」。 

(4) WMA 之設置屬核電廠除役計畫第八章除污作業計畫一部

分，電廠除役所有拆下來設備與組件的除污，需於 WMA

妥為規劃，於核備後根據規劃現場建置、裝置、測試，比

照DCR方式，循廠內程序檢視涉及重要安全事項報會核備

或備查。設備裝置完成後在實際運轉之前依試運轉結果確

認是否符合預期，才會讓除污區域運作。第二部分關於技

術實質內容，目前規劃各種除污方式，非實際執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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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上以考量除污與放射性廢棄物減量為主，至於廠內採

用方式請自行斟酌辦理。技術上將要求台電公司說明作業

與操作安全、輻防安全、二次廢棄物造成多寡與後續處理

等考量，並依期程於112年6月送審。第三部分就輻射偵檢

是否造成瓶頸，偵檢不完無法出廠或每日除污量太少導致

20年除污不完之情境，設置除污中心目的將無法達成。簡

報預估除污量約4000公噸，然核一廠除役計畫第九章提到

預期未解除管制廢棄物，含金屬與保溫材共約1萬8千多噸，

WMA 設置係為了整個核一廠拆除設備組件除污使用，若

僅設置一個除污區，請就除污總量、能力速度及時間估算，

請台電公司規畫時一併考量避免造成瓶頸。 

(5) 台電公司應提出完整除污規劃，具體說明除污處理區域與

處置方式，依照除役計畫盤點除污處理量、量能分配與處

理位置等，來進行一致性規劃，以利後續審查時確認

WMA 是否符合量能需求、人力配置、設備配置、場所與

程序之整體配置。另建議物管局於審查中請台電公司提出

完整除污計畫，再由逐項進入各項細節。 

(6) 今日簡報以交換意見為主，本項目需經過正式審查程序，

簡報內容僅作為意見交換初稿，規劃時程仍需與主辦局討

論後認定，未來需經審查通過後據以執行。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 

(1) 台電公司正積極洽購國際上大型量測儀器，未來量測速度

會比現在快很多，WMA 區塊以除污及快篩為主，切割將

於現場各場所執行，並集中至 WMA 區域進行除污處理，

細節執行視匹配度再行調整。 

(2) 目前規劃除污方法包括系統化學除污、高壓沖洗及乾式噴

砂等，目前尚在概念優劣的選擇規劃，除污量為預估數值。

從現場設備至切割拆除至集中到 WMA 為一串現場流程，

若哪一環節趕不上就會發生等待，實際仍需依實務經驗磨

合並以安全原則考量。 

(3) DCR 程序申請細節部分台電公司將再與物管局確認，初

步而言程序係以電廠針對同仁執行作業之管理程序作為管

控，並符合法規方面要求。 

(4) WMA 處理區域屬重度除污區域，另外有其他區域進行簡

單除污區域規劃。除役計畫第九章包含水泥塊等約計1萬8

千多噸，簡報所提為 WMA 設置以金屬廢棄物除污部分的

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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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據核一廠除役計畫重要管制事項要求提報除污作業計畫，

待送會時將為完整除污作業計畫，非限於今日簡報 WMA

簡報。 

決議事項： 

(1) 實際上技術細節回歸物管局主辦會議中討論，未來需經本

會審查通過後據以執行。 

(2) 本項管制會議不再追蹤。 

 

議題2：核一廠除役計畫各階段作業排程檢討及修訂規劃說明。 

(台電公司簡報：略) 

原能會說明與提問： 

(1) 離廠自主確認中心實驗室依法應辦理 TAF 認證，請台電

公司說明 TAF 認證時間；對於難測核種不易量測需以化

學方式處理，依比例因數結果並符合標準才可出廠，若未

建立系統硬體與物流整體配合之數據，將無法達成證明法

規之廢棄物離廠要求；比例因素建置需花滿長時間，請台

電公司確認建立完成時間，亦應考量建置完成前之空窗情

形。 

(2) 台電公司應具體說明軟硬體全部到位且可用之目標與時間。

舉例物管局檢視硬體時，亦應讓物管局了解其與軟體之間

可用時間的關聯性，台電公司對於資訊提供應讓相關局處

了解彼此之間相互關聯性的影響。 

(3) 台電公司已建置除役資訊管理系統內容部分較為基礎，性

質上應屬軟體部分，內容如料帳管理系統等，皆可能影響

後續現場作業實質進行及離廠作業，請台電公司積極辦理。 

(4) 請台電公司說明相關時程與除役工作，包括時程規劃與技

術性問題，是否與總顧問公司討論相關排程可行性及達成

期望。 

(5) 依現在除役作業情況與除役計畫有落差之部分，應適當修

正反應至除役計畫，請台電公司說明簡報規劃之後續提送

除役計畫修正時間。另請於除役年報反應本項情形。 

(6) 請台電公司考慮核一廠未來三年除役工作，應以現在開始

未來三年進行滾動式檢討。例如簡報未見二期乾貯地上物

拆除之後續工作之時程規劃等。 

(7) 首先請台電公司就所提規劃界定清楚除役過渡期；第二部

分，物管局核定二期乾貯興建完成規劃的時間為115年，

請台電公司澄清說明二期乾貯興建完成規劃的時間變動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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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請將核燃料全數移出時程提出更細部的規劃，說明燃

料從爐心移出時間及從用過燃料池移出時間。就燃料放在

爐心的立場，請台電公司審慎思考替代方案及處理措施。 

(8) 物管局就二期乾貯興建完成規劃的時間立場仍以115年為

目標。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容器開發與拆除計畫及輻射特

性調查計劃有所關係，規劃時程應將其相互關係列入考量。 

(9) 請台電公司說明二期乾貯用地地上物拆除之除役工作，未

來三年是否規畫拆除69kV鐵塔。 

(10) 重要管制事項皆有列管時程，然實際執行結果可能會有

調整及變化，若有任何調整與規劃時，請台電公司應提

早說明及修訂除役計畫與列管時程。 

(11) 重要管制事項列管時程修正前需事先提報，舉例簡報排

程規劃之輻射特性調查原能會已核備，然核定後有四項

但書台電公司尚未回應，特性調查規定111年12月完成完

整報告，然僅見汽機側輻射特性調查，應述明理由說明

因燃料未移出而無法執行之部分，並提出充分討論後確

認是否確實有執行困難，若等到重要事項管制時程到期，

無法提交報告時，仍需書面敘明無法執行與可執行部分

之理由。若未核可前自行決定計畫往後延期，在事後提

出，將先以開立違規處理。 

(12) 離廠自主確認中心建置於防護區，相關保護區增加出口

或缺口保警工作將增加，對於後續處理各階段保警縮減、

應變時間與效能的影響，請台電公司做整體考量。 

(13) 本會各局處皆有所提醒，請台電公司將這些提醒帶回去

納入考量，針對除役計畫及管制時程任何變動，應盡早

提出溝通，不要等到期限到才申請。今日簡報涉及細部

包括時程修訂，本會僅了解台電公司想要修訂的內容，

就管制上進行觀點分享，但不作為正式依據。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 

(1) 台電公司就比例因數建立計畫送會審查中，未來核一廠將

遵循核定之比例因數建立計畫開立方案建置。規劃執行時

程表分三部分進行，第一部分為放射實驗室正在建立難測

核種分析能力，建立完後執行 TAF 認證及實驗室比對；第

二部分送會比例因數建立計畫核定；第三部分為離廠確認

中心之硬體部分。目前第一、二部分軟體時間線與第三部

分硬體時間線有時間上落差，軟體的部分時程在努力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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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總顧問包今年一月到廠，現在尚在了解現況與國內法令狀

況及台電公司總規劃，陸續提供初步建議，但這些建議可

參採部分有限，有關 WMA 乾式除污的參考建議，目前台

電公司朝其建議方向進行。目前匡列的部分偏向技術單一

性問題還在消化及對談中。 

(3) 台電公司後端處正推動排程修改規劃，在實際執行與原排

程差異部分，前八年不太會動到真正拆除，都是舊基礎設

施的除役，如低貯庫等，與爐心燃料有無移出無太大差異，

較大差異為系統化學除污將陳報修訂。 

(4) 核一廠未來三年除役工作由除役一組負責編排，二期乾貯

地上物拆除為乾貯一組負責編排，未來將以整個核一廠除

役過程作業綜整列入。二期乾貯地上物拆除完成，將進行

必要整地作業，待經濟部核定決標後，相關廠房與乾貯桶

細部設計將送會由物管局審查，核定細部設計執照，開始

有關水保設施興建及廠房興建，估計為三年之後。 

(5) 除役過渡階段8年，依據經濟部要求台電公司將25年訂定

四個階段，因一期室外乾貯無法使用，造成四個階段不如

之前與經濟部報告時清楚，所以慢慢地會將其模糊化，因

汽機側或氣渦輪機已進行部分拆廠作業。另外乾貯部分，

二期室內乾貯可行性的研究報告109年8月行政院核定後才

能往下推動，目前已積極地處理中。115年與117年的時間

受除役過渡階段8年的影響，台電公司原先規劃二期室內

乾貯至117年完成並啟用，興建約在115年完成，這部分持

續與物管局溝通。 

(6) 二期乾貯用地地上物拆除，代表將該地之地上物整個清空，

包括69kV 鐵塔及線路，都會在此作業工項處理。 

(7) 重要管制事項核安處有整體的管控時程，除污運作上包括

除役計畫的修改，如系統化學除污透過管制事項的修改流

程，事前與局裡溝通，並依溝通後重要管制事項修訂，再

據以修改除役計畫。未來如輻射特性調查112年整體完成

有困難時，將透過溝通程序及修改程序做後續處理。 

(8) 保護區保安報告在個案申請過程中，大會已表達相關顧慮，

我們將遵照這方面的顧慮好好進行盤點。 

決議事項： 

(1) 針對除役計畫及管制時程任何變動，應盡早提出溝通。 

(2) 任何時程修訂，請台電公司回饋至原來管制程序，不論是

除役計畫或重要事項管制追蹤，請依正式管制程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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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項持續追蹤。 

議題3：台電公司對避免除役作業承包商現場施工造成電廠設備受損

及降低人員作業工安問題發生之強化管理策略與管控機制。 

(台電公司簡報：略) 

原能會說明與提問： 

(1) 對承包商評鑑作業應有核能設施品質保證要求 ASME 

NQA-1第七條「採購製件和服務之管制」要求事項，目前

程序書僅有國內承包商，對於國外承包商及國內支援人員

未有評鑑作業；對於作業期間工作管制，如對於不同期間

工程管制應有公共工程管理的對應管制稽核要求。請台電

公司就包商評鑑及公共工程委員會作業要點列入程序書情

形提出說明。 

(2) 簡報多以核一廠角度說明程序書管控機制，惟除役作業非

僅由核一廠執行，亦有涉及後端處、核發處或其他，若以

核一廠本身為工作場域，任何承作單位在核一廠進行，台

電公司簡報所有單位至核一廠廠域工作，都依照核一廠程

序書並由核一廠監督，就 ESW 案件未見上述情形。對於

防止設備受損管控部分，以大修思維處理除役工作，簡報

僅以隔離方式，就 ESW 案子還是無法防止。請台電公司

說明盤點管制措施是否足夠，或再確認既有的管制措施是

否滿足除役期間相關工作，與涉及多個單位介面管控問題。 

(3) 就品保制度就分兩部分承攬商，有程序書一為有品保方案，

一為沒有品保方案，請說明台電公司外單位到核一廠所依

據的角色及相關人員資格評鑑。 

(4) 工程會對不同發包金額的工程有不同的管理要點，請台電

公司說明就核一廠納入廠內程序書之情形。承包商使用程

序書部分，若使用自己的程序書應由電廠除役審查委員會 

(Station Decommissioning Review Committee, SDRC)審查核

可後才可使用，或使用電廠程序書。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 

(1) 簡報對施工品質管控分成正式得標廠商本身資格與能力、

個別得標廠商人員具體技能、現場品質查驗與檢驗如何確

保其執行面、現場實體隔離管制與屏障，承包商參與具體

說明已由本次追蹤事項第七項補充文件說明。台電公司對

於重要招標案規定參與承攬商要有相當經驗、實績、財力、

能力、設備等要求，實務作業上招標規範會先蒐集廠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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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與訪談廠商，請廠商提供相關訊息，亦請提出合理且必

要技術規範，並依資訊蒐集後經公司內部討論，依工項所

需關鍵技術或人員資格/證照訂定招標規範，透過最有利

標訂定評審技術與品質功能，將入選符合能力的廠商，後

續執行特定人員技術管控、現場品質查證。 

(2) 包商評鑑依據營運期間延用相關程序書，依既有程序書執

行，對於國外包商使用為技術資格，對於整體包商評鑑部

分將再後續作確認後答復。 

(3) 簡報回應以框架為主，具體程序書以核一廠程序書，從二、

三廠角度是大同小異，前半段施工品質管制，從承包商入

選開始就承包商整體資格到個別人員技術證照要求，到現

場施工品質介面、檢驗員/品質組等查證，最後是隔離，

以整個框架起來整體管理機制，才能確保核能電廠營運期

間及除役期間整體管理，依個案發生的原因，不代表只靠

硬體隔離設施來控制包商風險。多單位的協同合作，進入

電廠就是依照電廠程序書，運作方式與營運期間相同。 

(4) 外單位如 ESW 案是由後端處發包，發包規範不是依核一

廠發包規範程序，但對於人員進入電廠任何行為，例如開

挖探勘仍要依電廠程序書執行。 

(5) 關於核一廠程序書將再後續作確認。 

決議事項： 

(1) 本項建立管制追蹤案，請台電公司提出專案報告。 

(2) 本項持續追蹤。 

七、散會(上午12時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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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第1次除役管制會議」出席名單（敬稱略） 

原能會(地點：原能會二樓會議室)： 

張  欣、高  斌、黃揮文、郭火生、鄭永富、曹松楠、許明童 

吳景輝、臧逸群、張明倉、戈  元、黃立元、張國榮、張禕庭 

王惠民、莊宴惠 

原能會(地點：原能會六樓會議室，以視訊方式進行討論)： 

蘇聖中、鄭再富、林宣甫、楊杰翰 

台電公司(地點：原能會二樓會議室)： 

邱顯郎、陳傳宗、康哲誠、曾文煌、莊鴻瑜、劉興漢、劉  明 

劉振江、丁  宇、黃故富、陳順隆、張武昌、游慧婷、徐儒聖 

台電公司(地點：原能會六樓會議室，以視訊方式進行討論)： 

簡天隆、張  靜、陳宥辰、涂至剛、朱偉朋、陳定海、林卷樺 

 


